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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西南政法学院 1 98 2年本科毕业生
。

他根据实地调查
,

将流氓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
,

井着力

于探究流氓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

对如何适用法律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流氓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行为
。

它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

肆意破坏公共秩

序
,

妨害公民和社会安宁
,

历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
。

因此
,

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的流氓犯罪活动
,

乃是社会主义法制所应采取的严正立场
。

实践中
,

流氓罪的具体形态表现得极为纷繁复杂
,

刑法不能予以明文穷尽
。

但就各种流

氓犯罪行为的性质特征综观之
,

可大致分为暴力
、

淫爽和滋扰三种类型
。

一
、

暴 力 型

暴 力型流氓犯罪
,

是指行为人以暴力为手段
,

进行情节恶劣的流氓活动
。

由于暴力木身

所固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

使得这类罪行具有强烈而明显的侵害倾向
,

因而成为一种最严讯

的流氓犯罪
。

它通常表现为在公共场所炫耀武力
,

聚众斗殴
,

无故毁坏公私财物
,

态意伤害

甚至杀死无辜群众等粗暴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
。

研究资料表明
,

这种类型的流氓活动
,

在流

氓案件中的比重达 38 %
。

流氓暴力侵害
,

往往造成公民人身伤亡或公私财物毁损的结果
。

这就有一个此罪与彼罪

的区别问题
。

由于人身伤害这一物质性危害结果的明显性
,

极易促使一些审 判 人 员 将流氓

(伤人 ) 罪误定为故意伤害罪
。

定罪不准
,

必然量刑不当
。

在大多数场合
,

这种失误将导致

重罪轻判
。

例如何某 (男
,

二十岁 ) 于劳教期间逾假不归
,

在某中学游逛时无故辱骂殴打 女

学生郑某
,

遭该校教师斥责
。

何竟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
,

将两名教师刺成轻伤
。

某基层人民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刑罚
。

后
__

匕级法院认为
,

被告人携带凶器进行流氓活动
,

情节严重
,

原判适用法律不当
,

改判何犯流氓罪
,

处以较重的刑罚
。

可见
,

区另11流氓 (伤人 ) 罪与故意

伤害罪的界限
,

对于当前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

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

兹分

析如
一

下
:

首先
,

二罪侵犯的客体不尽相同
。

根据犯罪行为道接侵害的客体的单复
,

犯罪客体可分

为简单客体和复杂客体
。

故意伤害罪的客体乃是简单客体
,

即它只值接侵犯他人的身体健康

权 利这一 具体社会关系
。

流氓 (伤人 ) 罪的客体则是复杂客体
,

即它不仅道接侵害他人的人

身权利
,

而且道接破坏公共秩序
,

妨害国家机关的社会管理活动
。

后者正是形形色色的流氓



犯罪的共性之一
。

由于流氓伤人通常发生在公共场所
,

值接违犯社会生活的共同规则
,

极易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

因此它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一般公共秩序的威胁和危害
,

而不仅仅是对

某个特定的人的人身权利的侵犯
。

其次
,

在客观方面
,

虽然二罪都包含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

但流氓伤人仍然具有某些

异于故意伤害罪的具体特征
:

( 1 )流氓伤害行为大多没有明显的谋划预备阶段
,

偶发性强
,

( 2 ) 流氓伤害对象的选择相当不确定
,

带有很大的任意性
; 表现为 ( 3 ) 犯罪人通常与被

害人素不相识
,

更无怨仇
。

」

往往一语不和
,

行为人便怒 目相向
,

施以暴虐
。

人们对这种来势

突然的侵害通常难以预料
,

碎不及防
。

因此
,

在这类犯罪活动猖撅的地方
,

往往人人自危
,

群众失去应有的安全感
,

社会秩序出现非常状态
。

这种危害后果表明
,

流氓伤人比在一定场

合侵袭特定对象的一般故意伤害罪
,

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

因而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犯罪
。

再次
,

就二罪的行为主体而言
,

其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要求
,

亦有所区别
。

我国刑法第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
: “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

,

犯杀人
、

重伤
、

抢劫
、

放火
、

惯窃罪或者其

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
罪刑相适应乃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

刑

之高低是罪之重轻的法律评价尺度
。

流氓罪的法定刑最高可至死刑
,

无疑属于严重犯罪
。

而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故意 (轻 ) 伤害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
,

显系轻

罪
。

所以
,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不能成为故意 ( 轻 ) 伤害罪的主体
。

但如果他参与严

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氓活动
,

即令其只造成他人轻伤
,

亦须承担流氓罪的刑事责任
。

诚然
,

应依据刑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
,

从轻或减轻处罚
。

第四
,

二罪主观方面的内容也不尽一致
。

有人提出
,

行为人是否具有伤害的故意
,

可作

为区分故意伤害罪与流氓 ( 伤人 ) 罪的标准
。

这值得商榷
。

因为流氓肆意伤人
,

并非没有伤

害之故意
,

而是这一故意不可分割地包含在流氓犯罪的故意之中
,

前者被后者所支配
,

构成一

个概括的故意
。

这也是任何触犯两个故意罪的牵连犯所具有的主观方面特征
。

流氓 (伤人 )

罪的故意除了包含故意伤害的内容
,

更主要的是
,

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存

蔑视或敌视心理
; 对 自己的流氓行为会造成破坏社会秩序的危害后果

,

抱着希望或放任的态

度
。

这是一般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方面所不具备的
。

因此
,

在实质上
,

流氓伤人通常属于流氓活动与故意伤害的牵连犯
。

这种场合的伤害
,

作为犯罪手段和结果
,

与整个流氓犯罪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值接牵连关系
。

所谓牵连犯罪
,

就是指行为人出于一个概括的故意
,

实施某种犯罪时
,

其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

它罪名
。

对牵连犯
,

司法实践通采
“

从一重处断
” 。

即哪个罪的法定刑高
,

就是哪个罪重
,

就按哪个罪论处
。

所以
,

对流氓伤人亦应按照重罪吸收轻罪原则
,

在较重一罪的法定刑范围

内酌处刑罚
。

尤其是在流氓活动造成他人轻伤的场舍
,

务必对行为人以流氓罪惩处
,

否则就

会轻纵了罪犯
。

同样的道理
,

实行流氓犯罪活动态意杀人
,

二者具有值接牵连关系的
,

亦当

构成流氓与故意杀人的牵连犯
。

二罪的最高法定刑均为死刑
,

究竟孰轻孰重 ? 我们注意到
,

刑事立法对流氓罪的刑罚规定的次序是由轻刑至重刑
,

对故意杀人罪的刑罚规定次序则是从

重刑到轻刑
。

这种刑序上的微妙区别
,

在一定意义上反映 出法律对二罪的评判以及刑罚的差

异
。

又从刑罚幅度的下限看
,

故意杀人罪的最低法定刑是三年有期徒刑
; 而流氓罪的刑罚可

低至拘役或者管制
。

可见
,

故意杀人罪通常较流氓罪为重
。

因此在流氓杀人的场合
,

一般应

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

上述分析
,

原则上亦适用于流氓 (毁物 ) 罪的处断
。

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故意毁坏公私



财物罪的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有期徒刑
,

系轻罪
。

所以对流氓活动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牵连

犯
,

只能以流氓罪论处
。

毋庸置疑
,

若行为人实施流氓活动
、

故意伤害
、

杀人或毁坏公私财物等诸行为之间并无

方法或结果的道接牵连关系
,

且各自具备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
,

则应依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定

罪科刑
。

二
、

淫 裹 型

现代刑法仍然普温认 为
,

以淫乱狠爽行为妨害社会风尚
,

破坏公共秩序
,

具有可罚性
。

由于淫褒行为有伤风化
,

故有的国家刑法将其归入
“

妨害风化之犯罪
” ; 又因这类罪行均与

性欲有关
,

某些国家视之为
“

性犯罪
” 。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

通常认为此类行为是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的流氓犯罪
,

属于刑法第一百六十条中
“
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 流 氓 活 动

”
的范

围
。

淫爽型流氓案件约占流氓犯罪的54 %
。

根据这类流氓活动是否发生性交行为
,

可分为淫乱和狠爽两 种情况
。

(一 ) 流氓淫乱犯罪
“
男女不以义交谓之淫

”
( 《小尔雅

·

广义 >>)
。

淫
,

表明性交的 非 法 性 ; 乱
,

反 映这

种奸淫行为的危害性
。

淫乱行为达到足以扰乱公共秩序
,

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
,

就构成

犯罪
。

此类行为人在主观上明显蔑视社会道德风尚和公共秩序
,

客观上表现为对性行为的极

端无耻和放纵
。

例如通过散播
、

观看淫秽书画
、

录像
,

听黄色录音等方法
,

诱迫或者聚众进

行淫乱行为
; 以恶劣手段诱奸骗奸妇女多人

; 个别女流氓一贯诱骗男性多人与之发生淫乱行

为
,

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或严重后果等情节恶劣的流氓活动
。

这种淫乱行为有伤社会风化

自不待言
,

它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危害尤烈
。

事实证明
,

其影响所及
,

足以使一部分青少年

精神颓废
、

道德堕落
,

逐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

因此
,

对这类淫乱犯罪活动的为首者
、

教

唆者
、

提供犯罪场所者以及流氓成性屡教不改者
,

必须依法惩处
; 对肆意向青少年传授淫乱

犯罪方法的
,

应按照传授犯罪方法罪之规定
,

从重处罚
。

在认定流氓淫乱犯罪时
,

应当注意分清两条界限
。

一 是流氓 罪 与强奸界 的界限
。

二者都是性犯罪
。

前者区别于后者的重要特征
,

在于性交

行 为出于男女双方自愿
,

且女方年龄在十四周岁以上
。

如果男方系采取暴力
、

胁迫等违背妇

女意志的手段实现奸淫 目的
,

不论女方品质良劣
,

均应构成强奸罪
; 若女方未满十四 岁

,

即

令性交得其允诺
,

亦不妨碍奸淫幼女罪的成立
。

实践中
,

在区分流氓罪与强奸罪时
,

对鸡奸

行为如何定性
,

是一个疑难问题
。

鸡奸是指男子为满足变态性欲而实施的性行为
。

我国刑法

虽未把鸡奸作为一项独立的罪名加以规定
,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鸡奸行为一律不予刑罚处

罚
。

当情节恶劣的鸡奸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某项客体
,

依然可以成立犯罪
。

刑法学界不

少同志主张
,

构成犯罪的鸡奸行为均应按流氓罪惩处
。

但从审判实践看
,

却不尽然 ; 而是可

以分为两种不同情况
:

1
.

以流氓罪论处
。

例如迟某 (男
,

四十三岁 )
,

曾因流氓犯罪被判徒刑
,

刑满释放后

又向青少年讲述淫秽故事
,

并先后对多名男青少年进行鸡奸
,

社会影响恶劣
。

某法院以流氓

罪判处迟犯有期徒刑六年
。

2
.

以奸淫幼女罪判处
。

这类情况发生在鸡奸不满十四岁的幼女的场合
。

有过这样的案

例
:

行为人既受野蛮的性欲所驱
,

又休于奸淫幼女罪的刑罚威慑
,

而对幼女进行鸡奸
,

以为



如此便可逃避刑罚制裁
。

该犯罪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均符合奸淫幼女罪的特征
。

即行为人既有

奸淫幼女之故意
,

又实施 了奸淫 (鸡奸亦属奸淫 ) 幼女的行为
,

所侵犯的客体仍然是幼女性

的尊严和身心健康权利
。

故此行为人对法律的误解不能阻却其奸淫幼女罪的成立
。

同理
,

若

么暴力
、

胁迫等违背妇女意志的手段强行鸡奸妇女
,

亦当构成强奸罪
。

二 是流氓葬与通 奸行为的界限
。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
,

自愿与其他异性性交
,

谓之

通奸
。

通奸虽然出于双方 自愿
,

但却违背婚姻制度
,

因而非法
。

对一般通奸行为之所以不适

用刑罚制裁
,

是因为这类行为人主观上尚不具备流氓犯罪故意这种特定的 罪 过 内 容
; 客观

上
,

其行为通常较为隐秘
,

且行为双方相对固定
,

一般不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

故不作犯罪

处理 ,
而予以舆论道义上的谴责

,

或行政处分
。

在司法工作中
,

应特别注意避免将通奸
、

未

婚男女恋爱期间自愿发生性关系等一般非道德行为和轻微违法行为错误地认定为流氓罪
,

不

适 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
。

但是
,

当通奸造成他人家破人亡等危及社会秩 序 的 严 重后果

时
,

亦可构成犯罪
。

在我国现行刑法制度下
,

这种案件一般应么妨 害 婚 姻 家 庭 罪 类 推惩

处① ,

而不宜以流氓罪论罚
。

(二 ) 流氓狠襄犯罪

狠褒指奸淫行为以外一切妨害社会公德
,

破坏公共秩序的色欲行为②
。

根据我国司法实

践
,

下列狠爽行为情节恶劣的
,

应以流氓罪论处
。

1
.

公然摄赛
。

指在公共场所或多人耳闻目睹之下
,

故意实施猾褒行为
。

如当众调戏侮

辱妇女
,

撕破扒光妇女衣服
, 在公园大街小巷等地故意裸露性器官

,

挑逗追逐妇女
; 男女流

氓于大庭广众之中进行足以使一般人产生性羞耻感或厌恶感的下流色欲行为等
。

2
.

强制狠 爽
。

即使用暴力
、

胁迫等违背他人意志的手段
,

实施狠褒行为
。

比如以施加

殴打等手段对妇女身体进行凌辱狠爽
; 以杀

、

伤
、

揭发隐私等相威胁
,

迫使妇女不敢抗拒而

加以狠褒 ; 利用醉酒
、

药物麻醉
、

封建迷信恐吓
、

假借行医治病等方法狠褒侮辱妇女
。

最高

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公安部于今年二月在
《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 育环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
》 中指示

;

对借摘除节育环调戏
、

侮辱妇女
,

或 进 行其他流氓活

动
,

情节严重的
,

按刑法规定的流氓罪惩处
。

这一司法解释有力地表明
,

流氓狠襄犯罪并不

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为构成要件
,

只要非法进行狠褒活动情节恶劣
,

即令其行为诡秘不宣
,

亦

足以成立流氓罪
。

3
.

利 用特定从属关系实施狠赛行为
。

指在师生
、

师徒
、

监护
、

教养
、

上下级等从属关

系存续期间
,

行为人利用自己的某种权势
,

迫使他人屈从忍受其狠爽
。

这类流氓活动虽然没

有形诸于外的强制手段
,

但由于特定从属关系的制约
,

受害人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处于不能或

不敢自由表达意志的境地
,

故而忍辱屈从
。

所以
,

这种狠爽行为情节严 重 的
,

仍 具 有可罚

性
。

例如某中学教师沈某
,

以个别辅导
“

答疑
”
为名

,

先后对五名女学生进行流氓狠类
,

情

节恶劣
、 法院即以流氓罪予以惩处

。

应当指出
,

对这类行为定性时
,

必须注意分析考察女方

的心理状态
。

如果行为是出于双方相互利用
,

并无被迫违心屈从的迹象
,

自不应以犯罪论
。

类推案例 : 被告人黄毅敏 (男
,

二十五岁 ) 长期与女营业员左其姬通奸
,

后被左的丈夫陈茂洲发觉
。

左
、

黄二人

写 了检讨书向陈承认错误
。

尔后
,

左又将所写的材料偷回
。

黄乘机逼迫 陈为其
“ 消毒 ” ,

并对之施加殴打
。

陈被

迫写了
`
挽回舆论信

》 ,

为黄
“ 洗酬名声” 。

陈深感冤屈
,

遂抉持左其姬共同爆炸双亡
。

此案于一九八二年八月经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

比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
,

以妨害婚姻家庭罪判处黄毅敏有期徒刑 七年
。

广义 的狠裹包括奸淫行为
,

我国通采狭义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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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狠爽
、

利用从属关系狠褒与强奸未遂的区别
,

在于行为人有无强奸意图
。

因为有些

强奸犯罪往往是先行狠褒
,

继而强行奸淫
。

所以在这类场合
,

若证实行为人具有奸淫 目的
,

并着手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
,

只是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
,

则应以强奸 ( 未遂 )

罪论处
。

弄清流氓罪与侮辱罪的区别
,

是值得注意的又一问题
。

当侵害对象均为妇女时
,

尤其容

易发生二罪的混淆
。

故此
,

有必要将这种情况下二罪的构成内容作一简要分析对比
: 1

.

流氓罪

的客体主要是公共秩序
; 侮辱罪的客体则是他人的人格和名誉权利

。

2
.

流氓侮辱妇女具有足

么挑逗刺激他人性感或满足自己性欲的言行
,

通常伴有触及妇女身体的狠爽行为
, 一般侮辱

(妇女 ) 罪则不具有这类挑逗刺激行为
,

而大多采取辱骂
、

揭露隐私
、

涂抹或浇泼以污物等

言行
。

3
.

流氓侮辱妇女的犯罪主体
,

其实行犯只能是男子
,

女性仅可能构成 帮 助 犯 或教唆

犯 ; 侮辱 ( 妇女 ) 罪的主体
,

男女都可成 为实行犯
。

4
.

在犯罪主观方面
,

流氓分子表现为对

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藐视
,

其侮辱妇女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或满足邪欲
; 侮辱 (妇女 ) 罪的

行为主体则往往出于个人之间的怨恨仇隙
,

而希望损害特定妇女的名誉
,

贬低其人格
,

借以

发泄私愤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
。

三
、

滋 扰 型

流氓滋扰犯罪
,

是指行为人肆意寻衅滋事
,

扰乱公共秩序
,

情节恶劣的行为
。

诸如在公

共场所聚众起哄吵闹
、

横行街市随处吸扰
、

危言惑众取乐造成严重后果等
。

这类流氓活动在

流氓犯罪案件中此重较小
,

约占 8 %
。

流氓滋扰虽无明显的暴力侵害手段
,

也未实施淫褒行为
,

但对公共秩序仍然具有不容忽

视的破坏性
,

有时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
。

这里试举一例
:

彭某
、

李某和唐某夜间酗酒

而归
,

途经某影院
。

彭等三人 为恶作剧取乐
,

竟闯入影院
,

故出危言
,

谎喧场外起火
,

致使

场内秩序顿时大乱
,

观众蜂拥而出
,

混乱中一名儿童丧生
,

多人受伤
,

公私财产亦蒙受重大

损失
。

法院对上述三犯以流氓罪分别判处刑罚
。

大量事例还表明
,

一些流氓滋扰活动若未被

及时制 止
,

还可能演变发展为流氓暴力侵害
,

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

因此
,

对流氓滋扰犯罪的

社会危害性不可低估
,

应予以及时有效的制裁
。

流氓滋扰犯罪与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
,

以及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聚

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
,

有某种相似之处
。

它们侵犯的是同类客体
,

即都是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
。

由于前罪与后二罪的法定刑幅度悬殊
,

故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至

关重要
。

第一
,

在主观方面
,

进行流氓滋扰的犯罪分子具有精神宾虚
,

寻求刺激
,

穷极无聊
,

滋

事作乐的特点
,

反映 出流氓分子道德法制观念淡漠
,

精神情趣低下的心理状态
。

扰乱社会秩

序罪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的行为人
,

则不具有这种流氓动机
。

他们通常是

为了实现个人在政治
、

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不合理要求
,

以某种借口
,

通过扰乱秩序来制造

事端
,

扩大影响
,

企图以此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

达到个人 目的
。

第二
,

流氓滋扰犯罪的时间
、

地点
,

往往未经事先选择
,

而是基于固有的流氓劣性
,

一

遇契机
,

心血来潮
,

恶念萌发
,

便无事生非
,

兴风作浪
,

带有较大的任意性
、

随机性和偶发

性
。

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罪的行为主体
,

则通常根据所追求

的个人目的需要
,

事先选择行动的时间
、

场所以及冲击的对象
,

具有较为明显的预谋和预备



阶段
。

第三
,

就犯罪主体的单复而言
,

流氓滋扰既可由一人单独实施
,

也可能数人共同进行
,

对流氓滋扰的共犯
,

均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

扰乱社会秩序罪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

罪则只有聚众实施
,

方可构成
,
且仅对其首要分子科处

“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
、

管制或

者刹夺政治权利
” 。

其他被裹胁
、

诱骗随从参加或者不明真相而围观者
,

均不适用该二罪的

规定
。

所谓
“
首要分子

” ,

是指在聚众犯罪中起组织
、

策划
、

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
。

罪犯只

要具有组织
、

策划
、

指挥作用中任何一种作用
,

即视为首要分子
。

当然
,

首要分子并非局限

一人
,

也可能存在多名首要分子
;
应根据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实际作用

,

具体分析判定
。

民事义务
、

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

民事义务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公 民或法人依照法律规 定
, “
应当

”
为一 定行为或

不 为一定行为
。

民事责任是公民或法人违反 民事义务时所
“
必 须

”

承担的贵任
,

是民事违法

行为必然 引起 的法 律后果
,

这种后 果 可以麦现 为民事制栽
。

有的法学著作认 为民事责任是民

本义务履行的保 证
。

民亭 义务是基 于民事法律关系本身而产生的对 当事人 的要求
,

不是加给

当事人
、

的新的负担 ; 而 民事责任有时则麦现为给当事人增加新的负担
,
如违反合同义务时支

付违约金等
。

民事责任是一 种法律责任
,

其 形式生要麦现为财产责任
,

一般是必须 恢复被违

法行为所被坏 的财产权利 ; 在违反 涉及 人身关系的民事义务时
,

除恢复人身权利外
,

还要补

偿 因此而遭受的财产损失
。

有些法 规应用经 济贵任的概念
。

经 济责任有时就是指具 有财产内

容 的民事贵任
。

例如 1 9 6 3牟 8 月 30 日国家经 委 《 关于工矿产品订货合同基本条款的暂行规 定》

第三十二 条到三十五 条
“
经济责任

”
一节

, 19 7 9牟 8 月 8 日国家经委
、

工 商行政管理局
、

中

国人民银行 《 关于管理 经济合同若干 问题 的联合通知》 中规定的
“
…… 任何一 方不认 其履行合

同
,

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时
,

应承担 经济的法律的责任
” ,

所说经济责任都是指足事责任
。

经 济责任有时是指企业
、

经济管理部门甚至 个人没有严格履行法律
、

规章等规定的职责和经

营管理要求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

例如我国《 经济合同法 》 第三十二条规 定的
“
对由于关 职

、

读职或其他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或严 重 损失的直接责任者个人
,

应追究经济
、

行政责任直

至 刑事贵任” , 《环 境保 护法 ( 试行》 第三十二 条规 定的
“
要追究行政责任

、

经 济责任
,

直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

就是指的这种意义的经 济责任
。

经济责任的形式除 了包括恢复被违法行

为所破坏 的财产权利外
,
还 可采取罚款

、

没收对产
、

强 制收购
、

停止 贷款
、

扣减利润 留成等

处理方法
。

(苏 阳 )


